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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室名称
	科室职责
	职责
类别
	实施权限
	岗位职责

	民族宗教科


	对宗教团体、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场所有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宗教团体、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场所有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擅自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擅自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备案手续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未按规定办理成立、变更、注销登记手续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宗教临时活动地点的活动违反相关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违规设立宗教临时活动地点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违反国家有关财税规定，情节严重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宗教团体、宗教活动违反国家有关财税规定，情节严重行为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违规印刷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和宗教用品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违规印刷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和宗教用品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场所已被撤销登记或者吊销登记证书仍然进行宗教活动，或者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场所已被撤销登记或者吊销登记证书仍然进行宗教活动，或者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举行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性捐赠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性捐赠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擅自组织公民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朝觐等活动，或者擅自开展宗教教育培训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擅自组织公民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朝觐等活动，或者擅自开展宗教教育培训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指导监督责任: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为违法宗教活动提供条件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为违法宗教活动提供条件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违规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违规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投资、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投资、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宗教教职人员违反相关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宗教教职人员违反相关规定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假冒宗教教职人员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假冒宗教教职人员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未经批准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新建、改建、扩建、拆除建筑物或擅自设立宗教设施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相关行为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违规修建宗教标志物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违规修建宗教标志物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对违法生产经营清真食品活动的处罚
	行政处罚
	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违法生产经营清真食品行为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